株洲市住房公积金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恢复缴存申请表

编号：           
	单位全称
	
	单位住房

公积金账号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业务类型“√”
	缓缴单位恢复住房公积金缴存□

	
	降比单位恢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□

	恢复前缴存比例
	单位缴存比例       %，个人缴存比例     %。

	恢复后缴存比例
	单位缴存比例       %，个人缴存比例     %。

	生效时间
	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

	缓缴期间住房公积金补缴计划：

本单位承诺：以上所填写内容、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如因单位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材料不实、有误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
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



	管理部审核意见：

审核人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本表一式二份，单位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留一份。

